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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

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国清先生承诺：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其他股东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田三红先生、楼江女士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

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除

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在本公司已承诺将在股票上市后的

３

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

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做任何修改”。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司尔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３９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００

万股。 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７６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３

，

０４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０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司尔特”，证

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８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０４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上市

交易。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３

、股票简称：司尔特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８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第四自然段相关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

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０４０

万股股份无流

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表

项 目 数量（股） 比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一、首次公

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

股份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

６９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４７．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６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金国清

８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田三红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楼 江

４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３．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小 计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

二、本次公

开发行的

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４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小 计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８

—

合 计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安徽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文）

ＡＮＨＵＩ ＳＩＥＲ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ＴＤ．

，

ＣＯＭＰＡＮＹ

（英文）

２

、注册资本：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前）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后）

３

、法定代表人：金国清

４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５

、住所及邮政编码：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４２３００

６

、经营范围：复合肥料及专用肥料研发、生产、销售，硫酸、磷酸一铵、合成氨、碳铵及副产品盐酸、

红粉、磷石膏生产、加工、销售（其中：硫酸、磷酸一铵、合成氨、碳铵及副产品盐酸、红粉、磷石膏生产与

加工由分公司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肥、农地膜、农机具的购销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设计、制作、发布本企业形

象及产品广告。

７

、主营业务：高浓度磷复肥及专用肥生产与销售

８

、所属行业：

Ｃ４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９

、电话：（

０５６３

）

４１８１５９０

传真：（

０５６３

）

４１８１５２５

１０

、互联网地址：

ｗｗｗ．ｓｉｅｒｔｅ．ｃｏｍ

１１

、电子信箱：

ａｈｓｉｅｒｔｅ＠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董事会秘书： 吴勇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序

号

姓 名 职 务 任期起止日期

持股情况

直接持有

（股）

间接持有

（股）

合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比例

１

金国清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９－３０

８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２２０

，

４３０ １９．８４％

２

金平辉 董事

－ ４

，

２６６

，

３４７ ２．８８％

３

俞绍斌 董事、副总经理

－ ２

，

９９８

，

２３４ ２．０３％

４

李世舵 董事、副总经理

－ － －

５

龚仁庆 董事、财务总监

－ ２

，

９９８

，

２３４ ２．０３％

６

夏成才 董事

－ － －

７

张克东 独立董事

－ － －

８

杨剑波 独立董事

－ － －

９

程贤权 独立董事

－ － －

１０

桂芳娥 监事

－ １

，

２６６

，

５６０ ０．８６％

１１

姜 龙 监事

－ － －

１２

李卫华 监事

－ １

，

１６５

，

１１７ ０．７９％

１３

吴 勇 董事会秘书

－ ２

，

９７２

，

４４６ ２．０１％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国农资”）持有发行人

４７．２０％

的股份，为发行

人控股股东。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

，

９９２．６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金国

清，注册地址为宁国市宁阳西路

６２

号，营业执照号为

３４２５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２

。 现有股东为

３６

位自然人，其

中，金国清先生出资

２

，

７３１．６９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３０．３８％

；金国清之女金平辉女士出资

５４９．２６

万元，

占出资总额的

６．１１％

，其余

３４

位股东持有余下

６３．５１％

的股权。 该公司营业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及市场营销策划。

根据安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皖南会审［

２０１０

］

Ｓ１３５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国农资合并总资产为

７８

，

１２１．８７

万元，合并净资产为

２４

，

１９６．２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净利

润为

４

，

２５３．２４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宁国农资合并总资产为

８６

，

０６０．５９

万元，合并净资产为

２６

，

５７１．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合并净利润为

４

，

５０９．９０

万元。

（二）实际控制人

金国清先生直接持有宁国农资

３０．３８％

的股权，其女金平辉女士持有宁国农资

６．１１％

的股权。 金国

清先生及其女金平辉女士合计持有宁国农资

３６．４９％

的股权，分别为宁国农资第一、第二大股东。 金国

清先生一直担任宁国农资及其下属其他企业董事长，对宁国农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并实际控制

该公司。 金国清先生还直接持有发行人

５．５０％

的股份，并通过宁国农资控制发行人

４７．２０％

的股权，且

自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开始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金国清，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４２５２４１９４７０９２９＊＊＊＊

，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出生，

汉族，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曾任宁国港口矿区商业局人事科长、宁国港口供销社副

主任、宁国栗园香食品厂厂长、宁国河沥供销社主任、宁国市供销社主任（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担任宁国市中化司尔特化肥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起至今先后担任安徽省宁国

司尔特化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自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宁国农资成立起至今担任该公司董事

长，自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份担任宁国司尔特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担任宁国

国际大酒店董事长。 目前，还担任宣城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安徽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系中共安徽省第

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

金国清先生两次荣获国家人事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授予的“全国供销合作社劳动模范”称号，多

次被评为“全国供销社工业企业优秀厂长（经理）”、“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民营科技

企业家”、安徽省“优秀党员”，还被评为安徽省首届“十大民营企业家”、“中国农资行业十大创新人

物”、宣城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

金国清先生多年从事复合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及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其主持的“高浓度多元素包

膜缓释新型复合肥”、“高氮硫基

ＮＰＫ

缓释新型复合肥”先后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列入国

家重点新产品，牵头研制的“复合肥防结剂”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获得发明专利，“新型药肥”和“山核桃专用

肥”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棉花专用配方缓释肥”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 金国清先生是安徽省地方标准无公害农产品肥料安全要求（

ＤＢ／Ｔ９１３－２００９

）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１

、控股股东宁国农资除持有发行人

４７．２０％

股权外，还持有宁国国际大酒店

１００％

股权。 宁国国际

大酒店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金国清，注册地址为宁国市

津河东路

１

号，经营范围为中式餐饮、住宿、棋牌室，主要从事住宿、餐饮服务。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

，

２７２．７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１

，

４００．１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４００．１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７

，

００９．５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６７２．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净利润为

２７１．９３

万元（上述数据经安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

、实际控制人金国清先生除直接持有发行人

５．５０％

股份、宁国农资

３０．３８％

的出资外，无对其他企

业的直接投资。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６０１８７

户。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６９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４７．２０

２

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

５００ １４．８７

３

金国清

８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４

田三红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２

５

楼 江

４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３．０５

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６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

能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６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６

中国农业银行—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６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６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６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４

合 计

１１７

，

６００

，

５００ ７９．４６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价格：

２６．００

元

／

股，对应市盈率为：

（

１

）

４７．２７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２

）

６３．４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

７６０

万股，有效申购为

７

，

８８５

万股，认购倍数为

１０．３８

倍，有效申购获得配售

的网下中签率为

９．６３８５５４２１６９％

。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３

，

０４０

万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６３

，

５２１．８５

万股，中

签率为

０．８３６２６３３４９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２０

倍。 在本次发行中，网上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资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众环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五、本次发行费用共

４８

，

３３１

，

８１１．５９

元，每股发行费用

１．２７

元，具体明细如下：

（

１

）承销保荐费：

３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律师费：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发行登记费及信息查询专项服务费：

１５３

，

５００．００

元

（

５

）信息披露费：

２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６

）上市初费：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７

）印花税：

４６９

，

８３４．０９

元

（

８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１４８

，

４７７．５０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９３９

，

６６８

，

１８８．４１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８．５５

元

／

股（按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筹资净额之

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４１

元（以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

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

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

目标进展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戎

住 所：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保荐代表人：李强、韩志谦

项目协办人：叶华

联 系 人：李琳、孙嘉薇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１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２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６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省司尔

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如下：

司尔特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 宏源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６．０６％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一、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取得情况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３

号文）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５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８

，

２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

该等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限售期内将予以锁定。新

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股份的锁定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止。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６．０６％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持股数（股）

解除限售股份

数（股）

占解除限售前

公司无限售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份

比例

股份上市流通时间

１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５％ ６．０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合 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５％ ６．０６％

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

４１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公

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配：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５

股送

１．５

股，该

４１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增加到

８２００

万股。

三、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２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９３．９４％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９３．９４％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２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９３．９４％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此次申请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已履行承诺。 不存在其他履行承诺的情况。

２

、此次申请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公

司也未对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五、 此次申请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从未减持本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不存在

违规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该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股份的计划。

同时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股份，若自第一笔减

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

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将包括但不限于：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

价格区间、减持原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２３１

，

５９７

，

０６５．３７ ９３４

，

１７４

，

７３０．０３ ３１．８４％

营业利润

１５２

，

５７７

，

８１９．６０ ９４

，

２０２

，

７４３．１６ ６１．９７％

利润总额

１５６

，

３１３

，

８１８．７９ ９４

，

２０１

，

８１９．７３ ６５．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３４

，

７０１

，

０６９．５８ ８１

，

８２９

，

４６５．２２ ６４．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０７

（注

２

）

０．６８ ５７．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５．１３％ ２１．４２％

增长

３．７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６８４

，

２４４

，

６８６．９７ ６４８

，

４４１

，

８０４．９３ １５９．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７１

，

４０５

，

７４５．２５ ４２１

，

８６９

，

１７７．１９ ２２５．０８％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８．５７ ３．５２ １４３．４７％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

４

，

０００

万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每股

收益》的规定计算了基本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３１

，

５９７

，

０６５．３７

元， 同比增长

３１．８４％

，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５２

，

５７７

，

８１９．６０

元，同比增长

６１．９７％

，实现净利润

１３４

，

７０１

，

０６９．５８

元，同比增长

６４．６１％

。

２０１０

年公司通过以下措施，

实现了业绩的较快增长：（

１

）进一步加大渠道结构调整，努力开拓如工程、专卖店、网络及电视购物等新兴渠

道；（

２

）加大产品研发，努力开发适合市场的新产品。 同时由于公司进一步调整了产品结构，高毛利率产品

占比有所提升，加上公司严格控制生产成本与销售费用，使得利润比收入实现了更高的增长比例。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１５９．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２２５．０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

１４３．４７％

， 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实现首发上

市，募集资金净额

９０

，

２６７

万元所致。。

３

、报告期内股本增加

４０００

万元，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发行股份

４０００

万股。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任建华、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国富、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国富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８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杭州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和

投资”）《关于“联和投资”股票质押的函》，获悉联和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８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质押给工商银行杭州艮山支行，用于其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联和投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联和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８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联和投资累计质押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

８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1－004

号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H

股稳定价格行动及稳定价格期结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发行并上市，发行

H

股总股数为

869,582,800

股。

联席全球协调人代表国际承销商已于

2011

年

1

月

5

日全额行使

130,437,400

股

H

股的超额配售权，

该等

H

股股份已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本公司根据香港法例第

571W

章《证券及期货（稳定价格）规则》第

9

（

2

）节的规定，对已经采取的稳定

价格行动和稳定价格期结束等事项进行公告。

本公司有关全球发售

H

股的稳定价格期已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即递交香港公开发售

H

股申请截止

日期起计第

30

日）结束。 在此期间做出的稳定价格行动如下：

1

、在国际发售中超额配售

130,437,400

股

H

股；

2

、 联席全球协调人代表国际承销商于

2011

年

1

月

5

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权， 涉及共

130,437,400

股

H

股，以补足国际发售超额配售部分。

由于联席全球协调人代表国际承销商全额行使超额配售权， 本公司已按每股

H

股

14.98

港元的发售价

（不包括

1%

经纪佣金、

0.003%

证监会交易征费及

0.005%

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即全球发售的每股

H

股发售

价）发行及配发合计

130,437,400

股

H

股，相当于根据全球发售初步可供认购的发售股份约

15%

。

有关全额行使超额配售权的详情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6

日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2011-001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近日联合下发的（浙科

发高【

2010

】

172

号）

"

关于认定杭州立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332

家企业为

2010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的

通知

"

文件，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被认定为浙江省

2010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有效期三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起三年内享受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将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相关手续，尽早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

2010

年度可享受按照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考虑此因素后，公司

2010

年全年

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0%-70%

。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2011-002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0%-70%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99.63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61

元

/

股。

(

按发行前

8,000

万股计算

)

。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1

、公司进一步坚持

"

差异化、高端化

"

的经营战略，进一步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其中

高附加值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以及直销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增长较快。

2

、公司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根据相关文件，

2010

年度可享受按照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优惠政策，对公司盈利带来较大幅度的正面影响。

四、其他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并经公司经营管理层确认，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0

年年

度报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1-002

债券代码：

122044

债券简称：

10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1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发行的

2009

年江苏连云

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开始支付自

2010

年

1

月

25

日（起息日）至

2011

年

1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9

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0

连云债

3

、债券代码：

122044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6.5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50%

。

7

、计息期限（存续期间）：自

2010

年

1

月

25

日至

2015

年

1

月

24

日。

8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0

年

1

月

25

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

月

25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9

、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1

年至

2015

年每年

1

月

25

日的前一个交易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债

权登记日。

10

、付息日：

2011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

、资信评级情况：

2010

年

5

月，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本期债券的

2010

年跟踪评

级结果维持为

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12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3

、债券受托管理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2009

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50%

。 每手

"10

连云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5.00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24

日

2

、兑息日：

2011

年

1

月

25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1

月

2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

"10

连云债

"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已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

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登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

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

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公司名称：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庙岭港区港口四路八号

联系人：沙晓春、王静

联系电话：

0518-82389269

、

0518-82389262

传真：

0518-82389262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联系人：李文涛、石军、郑牟丹

联系电话：

010-63081117

传真：

010-63081071

3

、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话：

021-68870114

邮编：

200120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7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地址：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